附件3
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
全国赛赛制方案

全国赛设半决赛和决赛两个竞赛环节，共2天时间。比赛具体分为职业指导人员竞赛、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人员（劳动保障协理员）竞赛两个项目，人员分场同时举办比赛。两个项目在竞赛形式、时间安排、赛制规则、竞赛激励等方面保持一致。
一、半决赛
第一天半决赛环节包括“理论知识竞赛”和“服务案例情景再现竞赛”两项。
（一）理论知识竞赛
理论知识竞赛时间为60分钟，以书面答卷（闭卷）方式进行。答卷题目包括50道知识客观题和15道案例客观题，满分为100分。
（二）服务案例情景再现竞赛
服务案例情景针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、失业人员、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指导，用人单位的指导，共四个试题类型。选手抽签确定竞赛试题类型和顺序，每个类型参赛选手人数为8-9人。要求选手针对案例情景和问题任务要求，在8分钟时间内与模拟来访者现场咨询，展示就业服务的岗位技能，为其提供优质的就业服务。评委根据选手现场表现和模拟来访者反馈情况进行评分。满分100分。
（三）半决赛成绩计算
半决赛成绩=理论知识竞赛成绩*30%+服务案例情景再现竞赛得分*70%。
（四）晋级规则
经大赛组委会确认后，按半决赛成绩排序，最终确定16名选手晋级决赛。选手半决赛总成绩相同，且影响晋级结果时，服务案例情景再现竞赛成绩高者优先。如总成绩和两个环节成绩均相同，则由竞赛组委会按照选手实际年龄确定，年长者优先。
如有选手晋级决赛后放弃决赛资格，在决赛抽签分组前，全国赛组委会将根据选手半决赛成绩高低，依次递补参加决赛的人员。
二、决赛
第二天决赛，晋级决赛的16名选手的半决赛成绩的30%作为决赛初始成绩计入最终得分。选手通过抽签决定决赛比赛顺序，依次连续完成“个人工作亮点展示”和“服务案例情景再现竞赛”两个环节；之后进入“擂台赛”环节,同台竞技答题。
（一）个人工作亮点展示
选手按照抽签顺序依次上台，剖析、分享个人在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中的典型案例，可结合提前准备好的相关工作图片、视频或PPT等辅助陈述材料，脱稿陈述个性化工作内容，如分析经验及不足，明晰业务改进方向。本环节要求每个选手在2分钟内完成。该环节主要考查选手日常服务成果的积累和现场展示能力。评委根据选手现场表现进行打分。满分20分。
（二）服务案例情景再现竞赛
服务案例情景针对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、失业人员、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指导，用人单位的指导，共四个试题类型。16名选手抽签确定竞赛试题类型和顺序，每类试题4位选手。选手根据抽签确定的竞赛内容，在8分钟时间内与模拟来访者现场咨询，展示就业服务技巧和能力（问题诊断的准确性、指导思路的针对性、对策措施的有效性、服务对象的满意度）、沟通能力和服务礼仪；同时也将结合就业重点工作（如抗击新冠肺炎疫情、助力脱贫攻坚和稳就业工作等），展现解决当前就业重点工作的能力。评委根据选手现场表现和模拟来访者反馈进行评分。满分60分。
（三）擂台赛
擂台赛共20道客观题，16名决赛选手在规定的时间内同时答题。累计答错5道题后，停止答题资格。答题内容主要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创业、复工复产、脱贫攻坚等方面的重要论述，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，就业服务基本理论、技术方法、服务技能和典型问题解决方法等。满分20分。
（四）决赛成绩计算
决赛成绩=半决赛成绩*30%+决赛成绩（个人工作亮点展示得分+服务案例情景再现竞赛得分+擂台赛得分）*70%。
（五）排位规则
[bookmark: _GoBack]按照选手最终得分成绩排位，如总成绩相同且影响晋级结果时，以决赛成绩高者优先；决赛成绩相同时，依次比对擂台赛和服务案例情景再现环节的成绩，成绩高者优先；如前面各项成绩均相同时，则由竞赛组委会按照选手实际年龄确定，年长者优先。
